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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信用分级分类 

监管工作方案 

按照梅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联系会议办公室要求，为

进一步规范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生产经营秩序，推行信用等级监管

与执法频度相结合的分级分类监管模式，以敦促生产经营者自觉

守法经营，不断完善工业和信息化局领域诚信体系建设，制定本

工作方案。具体执行措施如下：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立足提升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水平，

以信用分级为抓手，以执法监管为手段，加大守信激励失信惩戒

机制执行力度，促进市场主体依法、诚信，营造诚信市场环境。 

二、工作目标 

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将信用分级分类监管与“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相结合，对信用较好、风险较低的市场主体，合理降低

抽查比例和频次，减少对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对信用风险一般

的市场主体，按常规比例和频次抽查；对违法失信、风险较高的

市场主体，适当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依法依规实行严格管理和

惩戒，促进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企业健康发展。 

三、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对象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经营单位。 

四、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执行具体过程 



（一）建立经营主体信用评定台账。结合我局实际，分级分

类建立民爆行业主体信用评定电子台账，将生产经营单位初始信

用等级设为“5A”级，根据日常检查情况、举报核实情况、法规

落实情况等，酌情调整其信用等级。 

（二）实施分类监管和风险等级管理。对于在日常检查中发

现存在违规经营的或是法规落实不到位，或在举报受理中经检查

举报反映情况属实的，经执法部门多次提示，久不整改落实等情

况，依照相关法规做出警告或是一般性行政处罚。同时，信用等

级由“5A”减为“3A”；对一年内第二次出现上述各类违法行为

而接受行政处罚的，依照相关法规，在自由裁量基准范围内加重

处罚，信用等级由“3A”减为“A”；如一年内第三次出现上述现

象，严肃处理，信用等级由“A级”降为“0”。 

（三）推行信用等级与执法频度相结合模式。除节假日及受

理相关举报、专项行动期间外，对于不同的信用级别，执法人员

对其检查的力度、频度在原则上也有所不同。“5A”级信用等级的

经营单位，每年至少检查 1次；“3A”级信用等级的经营单位，每

季至少检查 1 次；“A”级信用等级的经营单位，每月至少检查 1

次以上。该信用等级体系每年更新一次，计算周期为每年 1 月 1

日起，至当年 12 月 31 日止。每年各生产经营单位信用等级，均

由被评定去年年底信用等级上调一级，“5A”级别不做调整。 

五、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执行原则 

此方案旨在督促生产经营者自觉守法经营、诚信经营，与各

具体法规相结合执行。其执法办案仅适用于一般类行政处罚案件。

对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违规经营行为，不参照此执法

模式执行，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如有与法律法规相抵触，



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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